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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室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 与上述公告一致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, 本次股东

大会的通知和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

1、岀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

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7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, 041, 800 股.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. 1114%0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上述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 议的合

法证明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、有效。

2、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 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

法、有效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符合 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 关规定。










